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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緊急應變計畫 

 

本場所緊急應變計畫係為防止危險性工作場所因各災害類型所引起之

意外事故，事先規劃緊急應變計畫，以預防並消弭可能造成人員、設備及

財產之損失。因此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附件四之規定，

事業單位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時，應針對危險

性工作場所之重大危害相關安全衛生事項作必要說明，並規劃緊急應變計

畫。本緊急應變計畫應檢附之內容包括： 

5.1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組織： 

1.應變組織架構與權責 

(1)說明緊急應變組織架構，明列人員編組與職責分工。 

(2)緊急應變指揮系統說明(含帄時及例假日廠內、外之指揮機制）。 

2.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與設施 

(1)標示緊急應變控制(指揮)中心所在位置及疏散路線圖。 

(2)緊急應變控制(指揮)中心應變設施說明。 

3.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說明 

(1)圖示說明緊急通報程序、應變啟動機制及運作流程。 

(2)依災害種類及規模等級(以廠內局部區域、全廠性或擴及廠外之              

災害)，訂定各項應變作業流程(包括通報、緊急處置、搶救、 急

救、疏散、復原等)。 

5.2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 

1.事業單位內、外緊急聯繫名單及通報程序說明(含帄時上班、非上班

時間及假日)。 

2.警報系統之建置及維護說明。 

3.緊急應變、消防設備、搶救設備與器材、個人防護器具、急救及偵          

測器材等資源清單說明。 

4.相關事業單位間之相互支援協定事項說明。 

5.3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演練紀錄(演練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狀況)： 

1.依風險分析結果、影響程度(包括一般及最嚴重狀況者)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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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2.依應變計畫實施演練情形 (含演練項目、日期、地點、參與人數及

對象等)。 

5.4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 

列出緊急應變計畫修正時機、權責人員及相關配套措施之說明。 

 

於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或檢查時，為因應符合本場所需之緊急狀

況應變計畫，以採取有效對應之應變組織、應變流程、各級救災人員之職

責，以確實有效處理工作場所之各種緊急災害或意外事故，本場所之緊急

狀況應變計畫其範圍包括下列七種等可能的意外事故： 

1.因製程反應失控。 

2.異常狀況緊急排放。 

3.可燃性物質洩漏。 

4.有害物質洩漏。 

5.工廠火災。 

6.天然災害(地震、水災、颱風)。 

7.其他災害。 

因此，本場所之緊急狀況應變計畫所撰寫及檢附文件內容包括：繪圖

及說明緊急通報程序、應變啟動機制及運作流程。同時依據災害種類及規

模等級(以廠內局部區域、全廠性或擴及廠外之災害)，訂定各項應變作業

流程(包括通報、緊急處置、搶救、急救、疏散、復原等)。 

 

5.1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組織 

對於從事製造、處置、使用大量危險物或有害物之數量達勞動檢查法

施行細則附表 1 及附表 2 規定數量之工作場所，如因製程反應失控或於從

事緊急排放及出現異常狀況時，易有化學物質、溶劑漏洩，而有引致火災、

爆炸、中毒等事件之可能；或因天然災害關係致引發上述原因之重大事故

時，事業單位應結合工作場所危害風險分析結果，運用工作場所既有組織、

人力、指揮系統，由工作場所內各單位執行採取處理或對策，藉以減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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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程度或避免人員傷害，或儘速復原等處理能力，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1.說明緊急應變組織架構，明列應變組織人員的編組與職責分工表。 

2.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含帄時、例假日或廠內、外之指揮機制)。 

 

5.1.1應變組織架構與權責 

應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可能發生緊急事故類型、災害狀況，規劃執行

本緊急應變計畫，值班主管並視實際情況決定執行此應變計畫。在危

急的情形下應有現場的應變指揮官來指揮整個應變處理的執行。同時

應建立臨時編組，依任務分別處理各項工作，包括搶救組、醫療急救

組、消防組、安全管制組、通（訊）報聯絡組、警衛組、公關組、救

護隊、後備隊、文件資料組、安全衛生環保專家等這些編組人員及指

揮官，依相關人員之專長指派其擔任合適之職務，並明確定義其職責。

亦應訂定訓練及演練計畫，使其熟練應變處理工作，另外也應規劃代

理人員機制，以為因應突發狀況之執行。 

1.繪製本場所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明列應變組織人員的編組與職責

分工表。事業單位之緊急應變組織架構舉例如圖 5.1.1、緊急應變組

織人員的編組與職責分工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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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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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應變組織及人員職掌、指揮系統及各應變單位執行事項說明如表

5.1（有關任務編組之單位名稱及職責，可依事業單位之特性自行規

劃）： 

 

表 5.1應變組織及人員職掌 

編號 應變單位 工作職責 

1 應變總指揮

官 

負責指揮全盤應變計畫執行，以減低災害損

害程度，帄時督導執行訓練計畫。 

2 協調副指揮

官 

負責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提供總指揮官應

變資訊，並協助其進行調度工作。 

3 通訊/總務組 負責對內對外通訊事宜及供應救災後續支

援物資，若疏散指令下達時，負責規劃通知

全廠人員疏散事宜。 

4 警衛組 負責廠區四周警戒、大門交通和人員出入管

制。 

5 公關組 負責對外新聞發布和回答救災及應變處理

之相關事宜。        

6 文件資料組 帄時負責定期修訂應變計畫書，緊急時收集

意外事故之資料，事後做成事故報告，檢討

災害發生原因及防制改善措施。 

7 搶救組 在廠內發生事故時，適時與緊急應變小組配

合，執行救災工作，或受傷人員之搶救。 

8 安全衛生環

保專家 

負責提供救災安全、災區範圍界定、外洩控

制、環境保護等資訊及技術協助。 

9 救護隊 負責受傷人員之緊急救護及送醫事宜。 

10 維護隊 負責在緊急事故時對相關設備提供技術性

之搶修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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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後備隊 為緊急應變編制外人員組成，在緊急事故時

聽令於事故指揮官之指揮，提供適切支援。 

12 現場指揮官 可由發生事故部門主管或由廠長擔任，負責

指揮應變小組執行現場災害搶救、消防滅

火、外洩止漏、停車處理等。 

 

2.緊急應變組織指揮系統 

當輕微意外災害發生，工廠不必動員所有人力和物力救災，亦無

須廠外及地方政府單位之支援，而可發揮緊急應變組織功能。而當災

害不斷擴大時，所需要參與應變之人力、物力和參與層面，亦應隨之

擴大，故本應變計畫應將災害分成不同的等級，應用適當的應變組織

解決不同等級的災害。本危險性工作場所之緊急應變分為三個階段來

辦理，有關第一及第二階段災害應變的指揮權限在事業單位，而第三

階段應變的指揮權限是由縣(市)政府應變指揮中心為主導，事業單位

應全力配合救災事宜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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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各災害等級之定義與緊急應變指揮職責之區分 

災害等級 

緊急應

變指揮

職責 工作要領 

廠

內 

廠

外 

第一階段災變：  

主

要

指

揮 

 

未 

支

援 

1.由現場主管負責執行救災工作。 

2.事後將詳細事故報告製造部門主

管、廠長、實際經營負責人。 

工廠內小量洩漏或小火

災工廠本身可以控制災

害。 

第二階段災變：  

主

要 

指

揮 

 

支

援 

1.值班主管報告製造部門主管、廠長、

實際經營負責人，並暫代事故指揮權

直到製造部門主管或廠長接管。 

2.製造部門主管或廠長指揮全廠救災

工作，動員廠內救災組織。 

3.請求廠外支援協助救災，並通知相關

單位。 

工廠內較大洩漏或火

災、工廠須請求廠外支

援，才得以控制災害。 

第三階段災變：  

支

援 

 

主

要 

指

揮 

1.廠長指揮全廠救災工作，動員廠內救

災組織，直至地方政府接管後續的救

災工作及應變組織運作。 

2.警察、消防及軍隊等相關單位協助疏

散民眾。 

工廠內之災害擴及廠

外，已對廠外造成嚴重

影響，通常為毒氣大量

洩漏。 

 

5.1.2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與設施 

事業單位應依據危害鑑定及風險評估結果，確認危害特性所發生之

緊急事故型態，進而規劃出所需的應變器材設施，並由緊急應變控制

中心指揮應變。本危險性工作場所緊急應變指揮中心設在廠區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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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詳細位置如圖5.1.2-1 所示、疏散路線圖如圖5.1.2-2 所示，若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處於危險狀況而應予以撤退時，事業單位緊急應變

總指揮官應另行設置臨時緊急指揮中心，本危險性工作場所緊急應變

指揮中心成立時應備置有下列資料及設備： 

1.緊急應變計畫書。 

2.緊急救災設備配置圖。 

3.工廠內製程、公用、消防等機械流程圖(P&ID圖)。 

4.廠內配置圖、廠外地形圖(含緊急疏散與送醫路線圖)。 

5.員工通訊表(含名字、電話、住址)。 

6.廠外支援單位通訊表。 

7.廠內外連絡用之通訊設備(電話、熱線、傳真機)。 

8.通訊、警報紀錄表及設備(錄音機)。 

9.收播設備(收音機或電視機)。 

10.個人防護設備。 

11.全廠物質安全資料表。 

 

 

 

 

檢附詳細緊急應變指揮中心位置圖 

 

 

 

 

圖5.1.2-1緊急應變指揮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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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詳細疏散路線圖 

 

 

 

 

  圖5.1.2-2疏散路線圖 

 

5.1.3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說明 

本危險性工作場所緊急應變運作流程之啟動，必須依據意外

事故發生之實際危害程度，決定是否開始執行此應變計畫。緊急

應變運作時，對事故引發情況，必須明確掌握，對事故經確認辨

識或已掌握肇災等級後，可由發現者依通報規定傳達值班主管暫

代事故指揮官權責，直到工作場所負責人員接管指揮權責，緊急

應變運作流程應該同時能運作在夜間或假日發生之事故。本場所

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至少應包含下列步驟： 

 

     1.發生或發現事故（異常狀況） 

本危險性工作場所依危害風險評估結果，將危害程度分為

不同等級，例如： 

(1)初級事故（為第一階段災變應變事件）：指事故的危害影

響程度及搶救能由廠內緊急應變編組人員，透過控制或緊

急排除即可處理，無須要進一步動用外部支援或疏散員



 5-10 

工，事故影響僅限於小區域者。對類似之處理其指揮緊急

應變，指派由廠場內部各小組組長決定開始執行並任指揮

官。若在夜間或假日發生事故時，應由當日緊急應變值班

主管先行擔任指揮權責，並依程序通報，直至較高層級之

主管或緊急應變指揮主管接替應變指揮事宜。 

(2)二級事故（為第二階段災變應變事件）：指事故非屬初級

或經初步處理仍無法控制、亦或處理已超過工作場所整體

負荷，為影響較大之廠內危險或區域的事故，將會造成生

命財產安全的威脅，依判斷可能危及本身區域之人員，須

進行疏散，且可能需要外界支援者。對此級事故之緊急指

揮應變處理，需事先規範由製造部門主管或廠長擔任指揮

官，而負指揮權責，並成立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應設於事

故現場附近沒有危險之場所為宜，以利即時採取有效之應

變措施（必要時通知廠外支援單位立即支援）。 

(3)三級事故（為第三階段災變應變事件）：指事故災情已達

二級事故以上，具有嚴重影響或事故影響區域超過工廠周

界，此時疏散對象可能擴及廠外附近居民者。對此事故之

處理，有關其指揮緊急應變，需規範將指揮中心運作權責

交由政府相關救災單位負責指揮調度。 

 

2.通報事故 

經由偵測器或目擊者察覺災害並確認災害已發生。藉由建立通

報流程、器材或方式確認（辨識）事故，並確實掌握下列資訊： 

(1)掌握通報資料：①報告人姓名，②事故發生地點，③事故型

態。 

(2)能再明確掌握事故之情況。 

(3)由主管擔任現場指揮官，指揮應變計畫進行搶救。 

(4)判斷是否需緊急停車及隔離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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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確定所有應變單位之通知已完成。 

 

為因應危險性工作場所發生緊急事故而啟動緊急應變機

制，依不同災害類型狀況而規劃本緊急應變計畫，值班主管視實

際情況決定是否開始執行此緊急應變計畫。本緊急應變計畫運作

時製造部門主管或廠長為事故指揮官，在夜間或假日發生事故

時，可由值班主管暫代事故指揮官職權，直到製造部門主管或廠

長接管指揮權為止。 

第二和第三階段災變時，應變指揮中心成立，其位置位於廠

區控制室內，若緊急指揮中心處於災害影響之範圍內時，則應由

廠長或實際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選擇其他安全地區為臨時緊急

指揮中心，此時工廠應變組織及廠外支援組織應立即組成並採取

有效應變行動。 

 

3.繪製各階段緊急應變流程圖，如圖 5.1.3-1所示。 

4.建立廠內意外事故通報系統，如圖 5.1.3-2所示。 

5.建立緊急事故應變時員工召回電話一覽表，如表 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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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1 緊急應變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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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上班時間通報系統 

 

 

 

 

 

 

 

 

 

 

 

 

(2)非正常上班時間通報系統 

 

 

 

 

 

 

 

 

圖 5.1.3-2 廠內意外事故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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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緊急事故應變時員工召回電話一覽表 

姓       名 電 話 備 註 姓 名 電 話 備註 

○○○  董事長    

○○○  總經理    

○○○  副總經理    

○○○ 
 

實際經營負責

人 
   

○○○  廠長    

○○○  副廠長    

○○○  製程部門主管    

○○○  工務部門主管    

○○○  總務部門主管    

○○○  工安部門主管    

○○○  方法工程師    

○○○ 
    

安全衛

生部門 

○○○ 
    

安全衛

生部門 

 

（4）各種不同型式災害與異常應變處理 

①火災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②化學品洩漏應變處理流程。 

③異常排放緊急應變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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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善後復原處理 

訂定善後復原處理項目、處理步驟及負責單位。 

 

5.2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 

5.2.1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訂定緊急應變器材一覽表（詳如附件）。 

5.2.2緊急救護通報系統：置備意外事故緊急救護電話等資料（如表 5.2

緊急救護醫院名單）。 

       

表 5.2緊急救護醫院名單 

急救醫院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建○醫院 ○縣○○鄉東林西路○○

號 

643-611x  

安○醫院 ○○市沿海一路○○號 801-785X  

長○醫院 ○○縣○○鄉大○路○○

號 

731-712X  

高○醫學院 ○○市○○區○全一路○

○號 

320-824x(急診

專線) 

312-110x(7553

主任、7559急

診室、7563毒

物諮詢中心) 

316-263x(毒物

諮詢中心專線) 

616-2632(毒物

諮詢中心傳真) 

1.備有 HCN

解毒劑 

2.備有灼傷

病房 

3.毒物諮詢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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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總醫

院 

○○市中○一路○號 749-080X  

○立○○醫院 ○○市○○二路○○號 751-113X   

○立○同醫院 
○○市○華二路○○號 

261-813X 
備有 HCN解

毒劑 

阮○醫院 ○○市○功一路○○號 335-112X  

○○醫院 
○○市○○區○校路○○

號 

587-965X  

○○醫院 
○○市○○區○校路○○

號 
587-965X 

 

○雄○○總醫

院 

○○市○○大中○路○○

號 
342-212X 

 

高○○港醫院 
○○市○○區○明路○○

號 

803-678 X 

806-504 X 

 

○○總醫院 

○○市○○路二段○○號 

○○總醫院○區研究大樓

○○室 

(02)871-712X 

毒藥物諮詢

中心 

 

5.2.3緊急狀況外部單位通報 

本場所置備對外緊急狀況外部通訊一覽表(表 5.2.3廠外通報與請求支

援系統)及緊急應變設施配置圖說，包括下列設施之位置、外觀形狀、器材

清單及使用說明，廠區警報及對外求援、通訊系統，消防設施人員保全、

急救藥品及相關位置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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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廠外通報與請求支援系統 

 
  消防單位   

警察單位  119   

110 
 ○○縣消防大隊 

746-047X 
  

○○派出所 
641-201X 

 ○○消防隊 
641-231X 

  

○○分局 
641-200X 

   
政府單位 

○○縣警察局 
(執行小組) 
747-085X 

 
本廠 

 
○○縣環保局 
731-952x 

○○縣警察局 
746-010X 

  
 

 勞動檢查機構 
235-486X 

○○警察分局勤務
中心 745-611X、
246-041X 

 
工業區服務中心 
643-200X 

 原委會高○偵測站 
381-902X 

  ○○工業區工業安
全協調中心 
831-043X 

  

     

     

第一支援單位  國防單位  醫院 

1.○○641-9991X  ○組 746-555X  建○醫院 642-497X 

2.○成 641-350X    大○醫院 641-212X 

3.○塑 641-991X    臨○醫院 801-039X 

4.○聚 641-260X    信○醫院 801-785X 

第二支援單位    大○醫院 261-813X 

1.○苯 641-451X    高○醫院 321-110X 

2.○油 641-370X    長○醫院 731-712X 

3.○聯 641-310X    阮○醫院 335-112X 

4.○和 641-360X    邱○醫院 333-513X 

    南○醫院 211-11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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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演練紀錄(演練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狀況) 

緊急應變計畫的訂定及辦理定期性的演練模擬可降低災害事故發

生的嚴重性，為瞭解所訂之緊急變應計畫是否有效，必須藉由有計畫

性定期不斷的(1)講解、(2)單元訓練、(3)沙盤演練或(4)實地演練的

機會來檢測緊急應變計畫，因此針對本危險性工作場所規劃定期實地

演練，包括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狀況之情形以測詴緊急應變管理系

統適當性及確保所有應變單位組織架構、緊急應變中心、緊急應變流

程或緊急應變器材、設備均可以有效應付緊急情況，同時將所實施之

演練成果紀錄備查（紀錄存廠備查並註明檔號），因為這些演練結果

紀錄將作為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或措施修正之參考。 

 

5.4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 

事業單位應確保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或所規劃措施的實用性，因為初

期所擬定的緊急應變計畫一般都先行運用案例、經驗或假設異常危害

條件加以規劃，但緊急應變計畫是否可以適用於真正的災情，有賴經

由實地演練結果之檢討、模擬演習之檢討及蒐集新資料與定期檢討修

正，以確保緊急應變計畫能夠反應任何新的變化。因此，本場所緊急

應變計畫之修正，應於下列時機提出修正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或所應

採取措施： 

1.工作場所製程修改、擴建、變更或新設備。 

2.緊急應變演練後檢討。 

3.救災設備更動時。 

4.實際災變檢討之結果。 

5.配合政府法令之實施。 

6.廠內人員組織之異動。 

7.客觀環境改變時，如社區發展、人口、道路。 

8.計畫執行至少一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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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時，確實落實緊急應變計畫資料文件更

新管理及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緊急應變訓練。 


